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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15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

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唐人神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唐人神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

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

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基于唐人神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根据交易方案中各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唐人神拟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分别向龙秋华发行 37,187,500 股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龙伟华

发行 2,296,626 股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并支付现金 4,300.00 万元，购买龙华农牧

90%的股权；向李职发行 10,215,277 股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并支付现金 7,425.00

万元，深圳启智英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联投资”）发行 5,434,523

股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深圳和谐乐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耕投资”）

发行 4,155,753 股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李泽燕发行 557,539 股附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并支付现金 405.00 万元，朱婉艺发行 371,031 股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并支付

现金 270.00 万元，购买比利美英伟 90%的股份，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

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合计持有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9,484,126 股上市公司股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信息披露义务人合

计持有唐人神的股权比例将有 0%增至 7.13%。 

六、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所引发的权益变

动，尚需满足以下先决条件方可进行：（1）尚需经唐人神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

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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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龙秋华、龙伟华 

本报告书、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其持有的龙华农牧股份认购唐人神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导致其持有的股份占唐人神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的 7.13%的权益变动行为（不考虑募集配

套资金）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唐人神、上市公司 指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华农牧 指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比利美英伟 指 深圳比利美英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唐人神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龙华农牧 90%

股权及比利美英伟 9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 
指 

唐人神与龙秋华、龙伟华于 2016 年 2 月 4 日签署的《唐

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龙秋华及龙伟华之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唐人神与龙秋华、龙伟华于 2016 年 2 月 4 日签署的《业

绩补偿协议》 

交易对方 指 龙秋华、龙伟华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90%股权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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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龙秋华 

姓名 龙秋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022419721017**** 

住所 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 

通讯地址 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二）龙伟华 

姓名 龙伟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022419760404**** 

住所 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 

通讯地址 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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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龙秋华与龙伟华系兄弟关系，龙伟华为龙秋华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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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构建产业链竞争优势，实现种猪饲料生产研发与猪场

管理平台、肉品生产加工与研发平台、物联网交易与 O2O 线上线下交易平台、

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等四大综合服务平台商业闭环的战略目标，唐人神拟通过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90%股权、深圳比利美

英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0%股份，同时为了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拟向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2,000.00 万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其中，唐人神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龙秋华、龙伟华购买龙华农牧

90%股权。根据本次交易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龙秋华以其持有的龙华农牧

76.50%的股权认购唐人神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共计 37,187,500 股，在不考虑配套融

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龙秋华持股比例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72%。龙伟华以

其持有的龙华农牧 13.50%的股权获得现金对价 4,300.00 万元，剩余部分认购唐

人神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共计 2,296,626 股，在不考虑配套融资情况下，本次交易

后龙伟华持股比例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41%。本次交易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7.13%的股权。 

二、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

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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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数量和比例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493,195,485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

市公司股权，本次交易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变

更为 553,413,734 股，龙秋华持有 37,187,500 股，龙伟华持有 2,296,626 股，具体

权益变动情况见下表。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新增股数 本次交易后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唐人神控股 116,903,889 23.70% - 116,903,889 21.12% 

大生行 96,910,394 19.65% - 96,910,394 17.51% 

湘投高科 37,129,580 7.53% - 37,129,580 6.71% 

龙秋华   37,187,500 37,187,500 6.72% 

龙伟华   2,296,626 2,296,626 0.41%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合计 
- - - 39,484,126 7.13% 

李职   10,215,277  10,215,277  1.85% 

英联投资   5,434,523  5,434,523  0.98% 

乐耕投资   4,155,753  4,155,753  0.75% 

李泽燕   557,539  557,539  0.10% 

朱婉艺   371,031  371,031  0.07% 

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询价方式发行，上述权益变动未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重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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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龙华农牧 90%股权、比利美英伟

90%股份，同时为了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以询

价方式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二）支付方式及支付条件 

1、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中龙华农牧 90%股权交易价格按照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

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44,100.00万元，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39,800.00万元，

以现金方式支付 4,300.00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各交易对方获取对价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

司股权比例 

唐人神本次购买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支付方式 

股份（股） 现金（万元） 

龙秋华 86.50% 76.50% 37,485.00 37,187,500 0.00 

龙伟华 13.50% 13.50% 6,615.00 2,296,626  4,300.00 

小计 100.00% 90.00% 44,100.00 39,484,126 4,300.00 

注：唐人神按照本次交易股份对价 39,800.00 万元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股份数不足 1 股的，

发行股份时舍去不足 1 股部分后取整，不足 1 股份部分的对价由交易对方赠予上市公司。 

2、支付条件 

（1）现金对价的支付 

上市公司向龙伟华支付的现金应于下列较早期限届满前支付完毕： 

①交割完成日起的 60 日； 

②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配套的募集资金到账之日起 20 日（如上市公司配套募

集资金未得到中国证监会核准，则应于本项第（1）期限内支付完毕）。 

（2）发行股份的支付 

在龙华农牧 90%股权交割完成日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上市公司应按照中国

证监会、登记结算公司的相关规定，向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将对价股份登记至龙秋华、龙伟华名下，龙秋华、龙伟华应就此向上市公司提供

必要的配合。双方应尽力配合，尽快完成对价股份的发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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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新股的数量和比例 

按各方商定的交易价格计算，本次交易中，唐人神向龙秋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37,187,500 股，向龙伟华支付现金 4,300.00 万元并发行股份

数量为 2,296,626 股，最终发行股份数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数量为准。在不考虑募

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龙秋华获得股份占本次交易后唐人神股权比例为 6.72%，

龙伟华获得股份占本次交易后唐人神股权比例为 0.41%，龙伟华为龙秋华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唐人神 39,484,126 股，占唐人神总股本的 7.13%。 

唐人神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的计算方式为：本次

发行股份的发行数量=本次交易股份对价÷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对不足 1

股的对价部分，龙秋华同意豁免唐人神支付。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唐人神发行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对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唐人神本次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股份的价格和发行股份的数量需经唐人

神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确定。 

（三）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唐人神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本次唐人神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10.08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唐人神发行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对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和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的可申请

解锁时间及对应的可申请解锁的股份数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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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数 可申请解锁条件和时间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 

第一期 

可申请解锁的条件： 

按《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龙华农牧 2016 年度

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2016 年度承诺净利润。 

可申请解锁的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 

1、按《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由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一年

度期末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

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后的第五个工作日； 

2、自对价股份上市日起已满十二个月后的第五个

工作日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发

行取得的股份的 30% 

第二期 

可申请解锁的条件： 

按《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龙华农牧 2016、2017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2016、2017 年度累计

承诺净利润；； 

可申请解锁的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 

1、按《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由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二年

度期末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

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后的第五个工作日 

2、自对价股份登记日起已满二十四个月后的第五

个工作日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发

行取得的股份的 30%+先

前可申请解锁股份数（如

有） 

第三期 

可申请解锁的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 

1、按《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龙秋华、龙伟华

履行完毕业绩补偿承诺之后的第五个工作日； 

2、自对价股份登记日起已满三十六个月后的第五

工作日。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发

行取得的股份的 100%—

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需）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仍应遵循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如下批准或核准，包括但不限于： 

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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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唐人神股份，与上市公司亦不存在

关联关系。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唐人神的股份超过 5%。根据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信息

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六、用于认购新股的非现金资产的审计、评估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以其持有的龙华农牧股权认购本次唐人神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职业

字[2015]15198 号），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龙华农牧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074.32 22,200.05 21,928.59 

负债总额 16,467.99 15,135.08 16,451.48 

所有者权益 9,606.33  7,064.97 5,477.11 

财务指标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0,607.98 13,681.45 20,281.37 

净利润 2,541.36 1,587.86 -75.51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龙华农牧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龙华

农牧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9,606.33 万元，龙华农牧 100%股权收益法估值为

49,081.33 万元，评估增值 39,475.00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410.93%。经交易各方

友好协商，拟确定龙华农牧 90%股权交易对价最高不超过 44,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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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持有或通过证券交易

系统买卖唐人神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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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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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关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三）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四）唐人神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备查文件地址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 

电话：0731-28591247 

传真：0731-28591159 

联系人：孙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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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龙秋华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龙伟华 

 

 

 

 

签署日期：2016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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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

业园 

股票简称 唐人神 股票代码 002567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龙秋华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的

股份数量变化有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龙秋华、龙伟华系一致

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         0               

持股比例：        0.00%        

本次发生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变动数量：   39,484,126 股        

变动比例：   7.13%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6.64%   （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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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备注：本次交易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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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龙秋华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龙伟华 

 

 

签署日期：2016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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